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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兒童發展推動委員會 108 年第 1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8年 3月 25日 14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 

              6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委員惠美                              記錄：趙文君社工師 

四、與會人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略 

六、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1 

請衛生所

轉介就診

發展評估

時，針對已

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

或有效期

限內綜合

報告書之

個案，不重

複轉介來

院發展評

估，以避免

家長就診

奔波。 

現行聯合評

估結果皆會

提供給家長

或原轉診的

醫院，惟因

個人資料保

護法限制，

無法由單位

直接向醫院

取得評估報

告，請提醒

家長妥善保

存，以提供

給未來需要

的各單位，

降低家長奔

波 往 返 機

會。 

社 會 處

（ 通 報

轉 介 中

心、各社

資 中

心）、 

教育處 

、 

衛生局 

(一)社會處： 

1.通報轉介中心：已提醒家長妥善

保存，並擇一持有即可(身障證

明、診斷書及評估報告書)，已

持有者除即將到期或建議且符

合申請身障手冊外，不再重複評

估。 

2.各社資中心： 

(1)彰化花壇區：若為中心服務已

經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綜合報

告書尚未到期之兒童，皆會與家

長說明無需至醫院重複評估事

宜，相關手冊證明/報告書皆會

家訪時與家長進行索取。 

(2)和美鹿港區：當個案尚未完成

初評或綜合報告書到期時，社工

才會提醒家長安排評估。當個案

完成評估時，社工也會請家長將

相關資料交給幼兒園老師。 

(3)員林社頭區：社資社工初訪時

會向家長索取評估報告書或身

障證明影本，若無資料亦會向評

估醫院社工電話詢問。 

(4)二林區：目前中心沒有遇到此

問題，若有接到家長諮詢，會說

明告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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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5)溪州區：社工與家長聯繫時，

會向家長索取綜合報告書了解

評估結果，也會提醒家長妥善保

存綜合報告書。 

(二)教育處：有關現行聯合評估報

告結果皆會提供給家長或原

轉診的醫院，惟因個人資料保

護法限制，無法由單位直接向

醫院取得評估報告書，本處已

於 3月 8日公告於全國幼兒園

幼生管理系統，請園所提醒家

長妥善保存，以提供給未來需

要的各單位，降低家長奔波往

返機會。 

(三)衛生局：將協調社會處提供經

發展評估確診為身心障礙學

童名冊，避免重複轉介降低家

長奔波往返機會。 

2 

討論親子

共 讀 議

題。例：文

化局合作

規劃親子

共讀。 

請各單位協

助持續宣傳

辦理。 

社 會 處

（ 兒 少

科、通報

轉 介 中

心、 

各 社 資

中心） 

、 

教育處 

、 

衛生局 

(一)社會處： 

1.兒少科： 

(1)本府現已設置計 3 處托育資源

中心，包含彰化親子館、鹿港親

子館、員林托育資源中心，並有

3台寶貝嘟嘟車（托育資源行動

車），提供未滿 3歲兒童免費活

動空間、教玩具及圖書繪本借閱

服務、育兒資源轉介與嬰幼兒教

養諮詢等，發揮親子共學、共

讀、共遊之效能。 

(2)本府結合托嬰中心、社區發展

協會等單位共同辦理「親職教

育」講座，提供照顧者針對兒童

發展、生活照顧、生活安全、親

子互動之主題課程，確保兒童身

心健全成長，以打造友善育兒環

境。107 年度 1-12 月共計辦理

160場次，共計 6,519人次參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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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2 

討論親子

共 讀 議

題。例：文

化局合作

規劃親子

共讀。 

請各單位協

助持續宣傳

辦理。 

社 會 處

（ 兒 少

科、通報

轉 介 中

心、 

各 社 資

中心） 

、 

教育處 

、 

衛生局 

2.通報轉介中心： 

(1)大型宣導活動連結寶貝嘟嘟車

於活動中進行繪本及教具借閱

服務。 

(2)如有相關活動訊息於通報中心

網站轉知。 

3.各社資中心：  

(1)彰化花壇區：107年度已辦理 4

場次(含親子繪本共讀課程)，另

連結育兒親子館-寶貝嘟嘟車辦

理社區化宣導服務暨兒童諮詢

站活動共計提供 45 場次，1594

人次圖書教具借閱。 

(2)和美鹿港區：持續辦理親子互

動相關活動。 

(3)員林社頭區：108年度方案計畫

中，親子活動部分會結合員林托

育資源服務中心的寶貝嘟嘟車

外展行動服務，提供書本及玩具

的借閱，來提升親子共讀的文化

陶冶。 

(4)二林區：與二林區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溪湖區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共同辦理活動，增進家長使用

教具教材、兒童繪本與孩子互動

的機會。 

(5)溪州區：108年度方案在家庭支

持服務中，舉辦「玩繪本親子

趣」，透過親子共讀方式，增進

親子之間正向的互動模式。 

4.寶貝成長家園： 

(1)107/05/30辦理親職教育：親子

互動實務分享-在遊戲裡與孩子

一同成長。 

(2)107/09/01辦理親職教育：兒童

發展玩出專注力-透過日常生活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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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2 

討論親子

共 讀 議

題。例：文

化局合作

規劃親子

共讀。 

請各單位協

助持續宣傳

辦理。 

社 會 處

（ 兒 少

科、通報

轉 介 中

心、 

各 社 資

中心） 

、 

教育處 

、 

衛生局 

(3)107/11/24辦理親職教育：兒童

遊戲-親子同樂，玩出學習力。 

(4)107/11/24辦理親職教育：兒遊

戲-親子同樂，玩出創造力。 

(二)教育處： 

1.本縣家庭教育中心預定於 108年

4 月 17 日下午 2 時假彰化縣立

體育館 106 教室(彰化市健興路

1 號)辦理 108 年家庭教育專案

推廣活動事宜說明會，屆時邀請

社會處及文化局列席，共同宣導

親子共讀議題。 

2.結合 108年家庭教育專案︰性別

平等教育與成長-社區家庭親子

共讀活動辦理。 

(三)衛生局：請負責單位協助提供

宣傳文宣，俾利配合宣傳推廣。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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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3 

討論早產

兒後續追

蹤議題。應

重視早產

兒，針對早

產兒持續

追蹤，以達

盡 早 發

現、及早治

療，並提高

家長後續

治療之敏

感度與動

能。 

請衛生局持

續追蹤辦

理。 

衛生局 

1. 目前醫院對於早產兒出生體重

低於 1500 克的「極低體重」嬰

兒，在他們 2歲前，每半年聯繫

家長帶孩子回院檢查動作和心

智發展，一旦發現有發展遲緩，

即轉介至早療系統，進行更進一

步的復健。 

2. 2006 年 8 月起，早產兒基金會

提出「極低體重早產兒五歲追蹤

計畫」針對體重不足 1500 公克

早產兒有專責個管師主動收

案，並定期電話提醒個案回院追

蹤。 

3. 2017 年國健署與早產兒基金會

合作推出「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

追蹤檢查關懷先驅計畫」，可望

從原本 7 成 8 的追蹤率突破 9

成。 

4. 2005 年起本縣針對 0-6 歲兒童

擬訂 0-3歲優質健兒門診及 3-6

歲幼兒園發展篩檢策略，每年平

均約篩檢 1萬 3千多名兒童，期

望透過主動性個案管理及篩檢

策略，早期發現及時做適當處

置，以照護本縣兒童健康。 

 v 

4 

討論發展

遲緩兒入

小學後續

事宜。 

請於會後提

供名單，教

育處將對此

評 估 瞭 解

後，專案辦

理。 

教育處 

學校目前對個案處遇方式： 

1.安置型態:現安置於國小不分類

資源班，符合原先安置原則。 

2.環境設備改善:學校於開學初已

著手進行無障礙空間之改建，增

進個案行動的流暢性。 雖該生

教室於二樓，但可以扶著樓梯扶

手自行上下樓，必要時，助理員

會給予協助。 

3.個案目前的學習狀況及生活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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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主席裁示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應，皆能跟上同儕進度，校內教

職員工也都特別的關注該生的

行動狀況以及同儕互動關係，積

極協助個案加速生活及學習上

之適應能力，以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 

 

 

案
號 

委員建議事項 

執
行 
單
位 

執行情形 

繼
續
列
管 

結
案 

1 

警察局辦理之指紋建檔業務，於 94

年 4 月中旬起迄今共受理 3,465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含 363名疑似

發展遲緩兒童或身心障礙兒童及

少年），資料是否更新？其中，「疑

似發展遲緩兒童或身心障礙兒童

及少年家屬申請自願捺印指紋建

檔數」之 6 歲以下兒童計 59 案，

因當時所通報之疑似發展遲緩兒

童至今已逾六歲，建請更新資料。 

警
察
局 

本局係依個案申請指紋建檔

時之資料彙整，此數據僅呈現

本項業務自 94 年 4 月中旬起

迄今共受理之個案數，故不另

因個案已逾六歲而更新本數

據。 

 v 

2 

溪州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服務中

心的家庭需求調查，部分需求項目

的人次與已連結數字應有共同標

準，否則將有填表落差。 

社
會
處
（
溪
州
社
資
中
心
） 

1.需求項目的人次與已連結

數字為 0，修正連結率為

0%。 

2.家庭需求調查部分，社工會

與案家共同討論家庭需

求；並於 108 年度邀請外

督張秀玉老師，與各社資

中心共同討論家庭需求項

目及共識還有連結率等議

題。2/22 已進行第一場次

外督討論，3/29 將進行第

二場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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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慈生仁愛院迴巡輔導的「專業人員

評估與諮詢服務」(p.89)，其語言

治療項目為最低，但一般來說，此

項目應為最多。 

社
會
處
（
補
助
慈
生
早
療
巡
輔
計
畫
） 

1.巡輔服務主要是針對 0-3

歲在托嬰中心或保母系統

由托育人員照顧之疑似或

發展遲緩嬰幼兒。 

2.巡輔服務針對托育人員所

提出之需求來提供特教老

師、職能、物理、語言治

療師來擔任巡輔員。 

3.原計畫籌組團隊之語言治

療師聘任 1 名，致服務量

較其他三類低，故自 108

年起增聘 3 名語言治療師

以因應語言治療需求量。 

4.108年聘用專業人員計 2名

特教老師，1 名職能治療

師，2名物理治療師，4名

語言治療師。 

 v 

 

主席裁示：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同意結

案備查。 

 

 

七、各單位工作報告：略（詳書面資料）。 

 

八、委員建議事項及業務單位回應： 

(一) 許委員素彬： 

1.會議資料第 11頁，現行 18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自願指紋建檔數少，且警

察局辦理該業務不易，請各社資中心社工於進行 6歲以下兒童服務時，多

說明該業務，並鼓勵家長協助兒童進行指紋建檔，以增加警察局辦理該業

務的建檔數，並達協尋兒童及防止兒童事故發生之目的。 

2.會議資料第 16 頁，彰化基督教醫院與彰化醫院辦理「評估未完成之個案

追蹤管利作業計畫」，彰基較彰化醫院低，且流失個案比例差異甚鉅，是

否為 2家行政流程不同？建請參考學習。 

彰化基督教醫院回應：因母數計算方式不同致比例差異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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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回應：彰基的分母以總服務人數為為分母，彰化醫院以總收案數為

分母，資料撰寫定義與計算標準不同。 

3.會議資料第 38 頁，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個案男性明顯多於女性，是否與地

域性、文化因素有關？ 

4.會議資料第 40 頁，個案服務時間以 6 個月未滿 1 年為最多，相較於外縣

市社資中心之服務時間相較為低。亦可能與案級有關（會議資料第 56

頁），因第 3級個案量相對甚高，而第 1級個案相對低，建請重新評估檢

視家庭功能、社工評估或其他相關性。 

5.會議資料第 46 頁，通報轉介中心報告資料，無法知悉各鄉鎮通報率分析

的年齡層、男女數，建請增加交叉表，詳細清楚表示個案情形，並掌握該

地區之通報狀況。且現行資料的通報年齡區分為 0至 3歲及 3至 6歲年齡

層，亦請關注 2歲進入通報系統之幼兒園的篩檢結果，期以增進 2歲以下

兒童通報量。 

(二) 王委員淑娟： 

1.「家庭需求評估」的項目定義不清楚，如兒童發展及兒童發展評估？親職

認同或親子互動？兩者皆為相似，應進一步討論定義。另家庭需求評估之

方式，因學者見解和準則不同，仍有一致做法。 

社會處回應：今年度已於外聘團體督導安排「家庭需求評估之基本概念」、

「家庭需求評估表之執行問題與修訂」課程，以訂定服務之操作性定義。 

2.報告資料應呈現與過去服務的差異與成長度，並注意相關用詞，例如研習

受益應為參與人次。 

3.會議資料第 97 頁，二林區社資中心的失聯個案如何定義？應多加說明失

聯個案之後續作為。 

二林社資中心回應：因搬遷地址而無法找到人。 

4.助聽器僅補助新生兒？如何定義？年齡層為何？應於資料清楚標示。 

社會處回應：新生兒助聽器補助為針對「設籍彰化縣 0至 6歲之發展遲緩

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經本縣衛生局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工作』專業醫

師評估確實需要助聽器之聽力障礙幼童」，每人最高補助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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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請各單位針對委員建議修正辦理。 

(二)個案服務方面，請研議個案處理流程，確認每一個案需求落點，針對個案

需求進行後續處遇，倘為拒訪或沒有意願求助個案，請多加耐心並積極提

供服務；倘為失聯個案請提供個案身分證號，由社會處查詢異動後戶籍地

及相關申領福利服務之項目。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縣家長攜兒童接受療育課程安排分散，致奔波往返勞累，期擬

因應措施以降低負荷，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溪州區兒童發展

社區資源服務中心） 

說明： 

(一)本縣醫療單位的復健療育課安排，受健保及醫療單位規定，致案家攜

兒童往返療育課程奔波頻繁。以某個案為例，說明如下： 

1.目前案主有上幼兒園，居住二水鄉，家中為低收入戶，案父每週二、

四、六需洗腎，家中負擔沉重，家長想將療育復健安排至同一天上下

午，就不需要每天都跑醫院及影響案主在幼兒園上課時間，家長詢問

醫療單位的復健療育課，醫院表示一天中只能受理一家醫院的課程，

所以不能再安排其他復健療育課程，以致影響案家工作時間及經濟收

入還有交通的負擔壓力及困難。 

2.每週復健課程安排：略（詳如書面資料）。 

(二)彰化縣療育復健單位於同天療育復健安排概況分析：略（詳如書面資

料）。 

(三)期衛政單位針對健保局、醫療院所相關規定說明。後續研擬規劃因應

措施，以利於後續提供服務順遂，並提升家長認知、降低壓力及奔波

往返之路程。 

衛生局回應：依健保規定，同天內可接受不同療育項目；相同療育項目則

不得重複。 

決議：請瞭解該案家庭需求並積極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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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縣家長為兒童辦理申請「兒童發展聯合評估報告書」時程長，

致等待時程、往返醫院頻率高及影響請領相關補助之權益，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員林社頭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服務中心） 

說明： 

(一)邇來有家長反應攜兒童至醫院進行「兒童發展聯合評估」，其初診安

排評估、進行評估及至領取報告書所費時程冗長，家長多擔心影響申

請補助期限。 

(二)本案逕以本中心服務之三個案為例：略（詳如書面資料）。 

(三)另家長表示評估期間，需反覆攜案主至醫院進行兒童發展評估，而多

次向公司請假；同時擔心未能即時申請早療交通費補助、提供至幼兒

園申請相關資源或至機構資料，致延後接受日間照顧等狀況產生。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回應：因應聯評業務需考量治療師、家長時間，以及

兒童狀況，同常盡量不安排過長時間，以影響兒童受評估品質，致評

估結果不精準。目前針對個案之評估報告書如已進行初篩，倘辦理時

程較長，則會暫核予診斷證明書，以避免影響個案相關福利之權益。 

決議：請衛生局、醫療單位、社資中心協助配合人員安排與行政流程，並

向家長說明應配合事項，以確保綜合評估報告之辦理時程。 

提案三：彰化基督教醫院申請「早期療育單位申請自費療育單位資格審查」

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辦理早期療育單位申請自費療育資格審查作業要點」

辦理，以落實執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二)本府為審查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申請本縣 108 年

度「早期療育單位申請自費療育單位」乙案，爰針對訪查結果之審查

不符合及後續彰基來函申復內容（詳如書面資料）。 

決議：請函復彰化基督教醫院，請其提供服務計畫、服務紀錄做為證明文

件，並納入下次自費療育審查會議研議辦理。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 


